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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类别
	项目材料
	备注

	举办支持（扶持政策第四条）
	（1）医疗机构类别相关证明材料（按基础申报材料）；
（2）与港澳服务提供者合作设立的社区健康服务机构，提供双方合作相关证明材料。
	

	医用设备购置支持（扶持政策第五条）
	（1）申报单位采购医用设备的合同；
（2）申报单位采购医用设备的转账凭证及发票；
（3）医疗设备对应的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凭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4）供货方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如有）或经营许可证等；
（5）采购的医用设备投入使用的证明材料；
（6）医用设备公立医院政府采购价格相关证明材料，具体为采购同期或近一年内，深圳市及其他同级公立医疗机构在官方公示平台发布的对应采购价格信息（优先采用深圳市区域数据），至少3家；
（7）涉及进口的医用设备，还应当提供进口许可证、强制性认证证书、进口商的营业执照、进口商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经营许可证等。
	

	办医场地支持（扶持政策第六条）
	购置办医场地资助所需材料：
（1）购置物业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不动产买卖合同、产权证书（房产证）、购置发票等，证明该物业的合法产权及交易情况。
（2）提交场地照片、科室布局图、物业平面图等与购置面积作为办医场地使用的相关证明资料。

租赁办医场地资助所需材料：
（1）租赁合同、近3个月的租金发票、租金支付凭证、房屋租赁备案凭证等；
（2）提交场地照片、科室布局图、物业平面图等与租赁面积作为办医场地使用的相关证明资料。
	

	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支持（扶持政策第七条）
	申请执业注册一次性资助的，提交以下材料：
（1）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执业许可和注册证明材料；
（2）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申报单位执业注册证明材料；
（3）申报单位与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签订的聘用合同；
（4）由诊疗系统导出的体现港澳医师诊疗服务的证明材料；
（5）申报单位就该人员未重复申领资助声明（承诺书）；
申请港澳医师诊疗服务资助的，除前款相关材料以外，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1）申报单位与港澳医师签订的聘用合同；
（2）由诊疗系统导出的体现港澳医师诊疗服务的证明材料（如系统导出相应的记录、门诊/急诊病历、诊断证明书、处方笺、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检查/检验报告单、手术/操作记录等）；
（3）申报单位未重复申领补贴声明（可自行出具）。
	

	执业保险支持（扶持政策第八条）
	（1）保费发票；
（2）保险单位的资质证明；
（3）保险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保险通知书、保单明细表；如为定制化保险产品，应提交定制内容说明，明确基础险种与附加险种构成；
（4）保费缴纳凭证，包括发票、银行支付凭证（或付汇凭证等银行电子回单）等；
（5）提供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返佣、回扣、商业贿赂等不当交易行为的书面承诺。承诺书中应明确声明双方遵守反腐败法律法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贿赂、回扣或不正当利益交换（可自行出具）。
	




	医院国际认证支持（扶持政策第九条）
	首次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中国）》认证相关证明材料。
	

	“港澳药械通”落地支持（扶持政策第十条）
	（1）“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的批文；
（2）获批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械品种的批文，及对应的药械采购合同、发票，以及投入临床使用的证明材料。
	

	国际商保支持（扶持政策第十一条）
	（1）提供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港澳背景证明。如申报单位隶属于大型医疗集团，还需提供独立法人声明；
（2）提供保险公司在香港保监局或澳门金管局的注册登记证明；或第三方机构的商业登记证及授权书（证明其已获得保险公司授权进行理赔或资金结算）；
（3）患者就诊与结算信息，包括患者病历号/住院号、保单号、就诊日期、结算日期、保险公司名称、险种名称、金额信息。金额信息应包括医疗总费用、医保/自费金额、保险理赔直接结算金额以及保险结算单。
（4）提供银行入账流水单，付款方为协议签署的港澳保险公司或第三方机构，收款方为申报主体的账户；同时提供对应业务的门诊或住院收费票据。
（5）合规与诚信承诺书，应承诺：①本次申报所提供的全部文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②所有申报的业务均为真实的跨境医疗保险直接结算业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套取、欺诈、骗保等违规行为。
	

	重点专科支持（扶持政策第十二条）
	申报单位获得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医学重点专科或中医重点、特色专科(专病)建设项目的相关批文。
	

	重点项目支持（扶持政策第十三条）
	与前海管理局签订的重点项目合作协议。
	




